
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文

 

　  一、为规范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向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依法惩罚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防止以罚

代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有关规定，特

制定本规定。

　  二、本规定所称环境犯罪案件，主要是指涉及以下罪名的案件： 

　  （一）走私废物罪（刑法第152条）；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刑法第338条）； 

　  （三）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刑法第339条第一款）； 

　  （四）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刑法第339条第二款）； 

　  （五）滥用职权罪（刑法第397条）； 

　  （六）玩忽职守罪（刑法第397条）； 

　  （七）环境监管失职罪（刑法第408条）； 

　  （八）其他涉及环境的犯罪。 

　  三、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公私财产损失数额、人身伤亡和危害人

体健康的后果、走私废物的数量、造成环境破坏的后果及其他违法情节等，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向公

安机关移送。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过程中，认为本部门工作人员触犯《刑法》第九章有关条款规定，涉嫌渎

职等职务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发现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有关环境保护渎职等职务犯

罪线索的，也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相应的人民检察院。

　  四、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应当收集并妥善保存下列有关证据资料： 

　  （一）环境违法行为调查报告； 

　  （二）调查记录或询问笔录； 

　  （三）环境监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 

　  （四）现场检查时的音像资料； 

　  （五）其他可以保存的实物证据和其他证据资料。 

　  对环境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同时移送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资料。 



　  五、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发现有符合移送条件的案件，应当立即指定两名或者两名以上行政执法

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部门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

　  收到报告的负责人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移送的决定。决定批准的，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在二个工作日内

办理向同级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移送手续；决定不批准的，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

　  对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依法应当给予暂扣或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给予行政

处罚或者提请人民政府给予行政处罚。但是，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案件移送。

　  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应当附有下列材料：  

　  （一）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移送书；  

　  （二）涉嫌环境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三）涉案物品清单；  

　  （四）有关监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  

　  （五）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 

　  七、公安机关应当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移送书的回执上签字。其中，对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在

24小时内转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并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应当自接受移送案件之日起三日内，依法对所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决定，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同时退回案卷材料。

　  公安机关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环境犯罪案件，或者逾期不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决定的，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报告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依法责令改正。

　  八、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后的十日内向公安机关查询立案情况。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通知书有异议

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的三日内，提请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复议，也可以建议人民检

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请复议申请之日起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日

起三日内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其中，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应当

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依法实施行政处罚；被退回的移送案件的有关责任人员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

辖权的监察部门处理。

　  十、人民检察院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环境监管失职等有关环境保护渎职等职务犯罪的案件或者案件线索，应当及时

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对决定立案的，应当及时将立案情况通知移送单位；对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写明

不予立案的原因和法律依据，送达移送案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并退还有关材料。

　  十一、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人民检察院不予立案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之日起五日内，要求作出不予立案

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复议，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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